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
教务〔2011〕51号
关于征求对《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修改意见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印发给你们，请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师生意见，并于2011年11月17日前提交书面意见反馈我处。

联系人：宁老师；电话：6180981；邮箱：lemon@jmu.edu.cn
附件：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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